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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方均文

電話：04-7531845

傳真：04-7283264

電子信箱：A630290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8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06026366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(共1個電子檔)(0263668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2018台灣燈會-全國花燈競賽」實施計畫乙份，歡

迎各校踴躍報名參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嘉義縣政府106年7月31日府教社字第106015312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競賽組別及重要時程摘述如下：

(一)競賽組別：親子組（國小、幼兒園）、國中組、高中職

組、大專社會組及機關團體組。

(二)競賽主題：技藝文化、環境生態、嘉義特色、農業生產

、科技綠能、學校發展特色等發想創意。

(三)網路報名時間：自106年11月13日(週一)至107年1月5日

(週五)止，逾期或以其他方式報名者，概不受理。

(四)檔案上傳及資料修改：網路報名開始至107年1月12日(

週五)前均可上傳或修改作品圖檔及設計理念說明書，或

修改作品資料。

(五)收件時間：107年2月23日（週五）至107年2月24日（週

六）每日9時起16時止，凡逾時送件或未預先報名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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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參加競賽。

(六)評審日期：107年2月26、27日(週一、週二)。

三、獎勵辦法：各組錄取特優、優等、甲等及佳作，其錄取名

額及評分標準如下：

(一)特優：至多4名。（95分以上），其中含燈王1名(由特

優作品中遴選1名)。

(二)優等：至多8名。（90分以上）

(三)甲等：至多15名。（85分以上）

(四)佳作：至多20名。（80分以上）

(五)各獎項錄取件數，依參賽件數比例由評審委員會決定之

，每組合得獎總件數不得超過該組參賽總件數二分之一

，未達評分標準者則從缺。

四、作品規格請自行參閱「2018台灣燈會-全國花燈競賽」實

施計畫。

五、旨揭計畫可逕至「嘉義縣教育資訊網-活動公告」自行下

載(http://www.cyc.edu.tw/)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 2017-08-08
10:24:13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
